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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时下，保护
环境、爱护动物的理念
已深入每位市民心中。
日前，新郑林业部门在
民警的帮助下成功救助
了一只野生白鹭。

11月26日17时，新
郑市一位市民在该市西
关桥附近草丛中发现一
只受伤的白色大鸟，因
无法确定鸟类品种，更
不知该如何施救，便报
警求助。当日 17时 26
分，新郑市公安局城郊
派出所值班民警常首胜
接到警情后，带领两位
辅警迅速赶到现场，在
新郑市城关乡双洎河桥
下南侧河道内水草间发
现,一只浑身雪白的水鸟瘫卧
在水草里，身体几乎不能动
弹，精神萎靡，急需救助。值
班民警采取各种办法，这只
水鸟始终无法靠岸，民警试
图接近它，它就艰难地在水
草间游窜，拒绝民警靠近。
看到这种情况，民警当即脱
下鞋子卷起裤腿进入冰冷的
河水中才将水鸟从水草里救
出，带回城郊派出所。

随后值班民警与新郑市
林业局取得联系，林业局工
作人员迅速来到城郊派出
所。经工作人员鉴定，这只
受伤的水鸟名叫“黄嘴白
鹭”，属珍稀水禽，国家二级
保护动物。

专家告诉记者，白鹭栖

息于海岸峭壁树丛、潮间带、
盐田及内陆的树林、河岸、稻
田等处，以鱼、虾和蛙等为
食，有结群营巢、修建旧巢，
和与池鹭、夜鹭、牛背鹭混群
共域繁殖的习性。这只白鹭
没有外伤，应该是迁徙途中
体力不支才落入草丛中。当
晚林业局救助人员把白鹭带
回野生动物救助站进行救
助，并给民警常首胜颁发荣
誉证书，对常首胜等人救助
野生动物白鹭，予以表彰。

11月 30日，经过精心照
顾与喂食，这只“掉队”的白鹭
已经恢复健康，工作人员在水
库附近将其放归大自然。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朱全中 文/图

警民合力助白鹭重新“归队”

■相关链接

“爱鸟护鸟”倡议书

本报讯 11月 28日，郑州
市政府督查室副主任贾瑜、郑
州市妇联调研员周宇红一行
对新郑市“绿城妈妈”项目、
“儿童之家”项目建设进行督
导检查。

督导组一行先后来到新
华路办事处双龙寨社区、小高
庄社区以及新村吴庄村，实地

察看了“绿城妈妈”“儿童之
家”设备设施配备、环境创设
等，对新郑市高度重视、积极
推进民生实事项目，在时间
紧、任务重的情况下如期完成
项目建设给予了充分肯定。

督导组一行希望新郑市
妇联要注重“建、管、用”相结
合，充分发挥“儿童之家”“绿

城妈妈”阵地作用，使其建设
更规范、管理更科学、使用更
有效，同时动用社会各方力
量，做好资源共享，让“儿童之
家”“绿城妈妈”真正成为广大
儿童和妇女群众的“幸福乐
园”“温暖之家”。
新郑时报 李显文
通讯员 张慧芸

本报讯 11月 27日，由新
郑市委政法委和新郑市扫黑
办联合举办、各乡镇（街道、管
委会）承办的“守初心、担使
命，扫黑恶、保平安”集中宣传
月巡演活动，圆满落下帷幕。

此次集中宣传月从11月6
日开始，在全市 16个乡镇（街
道、管委会）巡回演出，以“守
初心、担使命，扫黑恶、保平
安”为主题，以豫剧、快板、戏
曲小品等法治文艺节目为载
体，用通俗易懂的家乡话大力
宣传平安建设和扫黑除恶。

文艺演出以豫剧《走进新
时代，奔向新征程》拉开帷幕；
戏曲小品《中秋前后》宣传了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大意
义以及各级部门打击黑恶势
力犯罪的决心，响应主题，发
人深思；节奏轻快的快板《高
歌十九大》《扫黑恶、保平安》
紧跟时事，贴近群众；讲述迷
途的羔羊回头走上正道回归
正常生活的反邪教戏曲《迷途
记》情节跌宕，引发共鸣。演
出现场氛围浓厚，鼓掌声、喝
彩声此起彼伏，动情之处，观

众热泪盈眶。“说得真好”“很
接地气”……群众看完后津津
乐道、意犹未尽。

除了文艺节目表演，活动
现场还穿插进行了平安建设和
扫黑除恶知识的问答，吸引了
不少群众积极参与。

将演出的戏台搬到老百
姓的家门口，在丰富群众精神
文化生活的同时，进一步增强
群众参与平安建设和扫黑除
恶的积极性。
新郑时报 李显文
通讯员 赵瑞芳

好戏演到家门口 平安宣传入民心
新郑市委政法委集中宣传月巡演活动圆满结束

本报讯 11月 29日，新郑
市城管局组织 30名党员干部
赴新乡市回龙村、裴寨村，安
阳红旗渠开展学习培训活动，
切身感受以张荣锁、裴春亮等
为代表艰苦创业、战天斗地、
改造山河的感人事迹。

学习培训班开班仪式在
新乡回龙村举行。城管局党
组成员、副局长王发民致辞授
班旗，并带领大家进行学习宣
誓。辉县市上八里镇回龙村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模张荣
锁为学员们讲授了回龙村广
大党员同志为代表的先进群
体精神，给大家带来了一顿
“精神大餐”。

在裴寨村，学员们通过现
场讲解、观看视频，学习了裴
寨社区党总支书记裴春亮同
志致富不忘家乡人，将一个贫
穷落后的省级贫困村发展为
远近闻名富裕村的先进事迹。

在红旗渠纪念馆，大家参
观了谷文昌纪念馆、扁担精神
纪念馆和红旗渠纪念馆，一幅
幅生动的图片，一组组惊心而
又自豪的数据，一段段感人的
故事，一件件珍贵的实物，让
大家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林
县人民奋斗不止、战斗不息、

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迈斗志，
感受到了林县人民建造“人工
天河”红旗渠时不畏艰险、顽
强拼搏的场景。

参观结束后，每位党员干部
畅谈学习收获，交流学习体会。
新郑时报 李显文
通讯员 李培 文/图

学好红色精神 传好红色基因
新郑市城管局赴新乡回龙村、裴寨村，安阳红旗渠学习培训

本报讯 今年的 12月 4日
是我国第六个“国家宪法日”，
新郑市司法局联合全市 20多
家执法普法单位在黄帝故里景
区管委会百家姓广场积极开展
国家宪法日普法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摆放展台20余
个，设置普法宣传版面 60余

个，通过设置咨询台、悬挂横
幅、发放宣传页和宣传品、现
场咨询、有奖竞猜等形式，向
过往群众发放宪法礼品、宪法
宣传彩页、宪法手册等，宣传
宪法及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
相关的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
询，弘扬宪法精神。

全市 13个司法所在本辖
区内同步开展宪法日宣传活
动。此次活动提供法律咨询
200余人次，发放法治礼品及
法治宣传页 1.1万余份，普及
市民群众2万余人次。
新郑时报 李显文
通讯员 王艳玲

郑州市政府督导组督查新郑市2019年“绿城妈妈”“儿童之家”建设情况

注重“建、管、用”相结合 充分发挥阵地作用

新郑市开展“国家宪法日”普法宣传

同学们：
鸟是我们生活中很常见的动物，爱护它们也是我们

的责任。鸟是我们的朋友，也是国家级保护动物，鸟给我
们带来了快乐，美好与幸福。为此，我们向全校同学发出
爱鸟护鸟的倡议，让我们从今天起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1.不随意猎杀、捕杀鸟类。
2.不买卖鸟类。
3.不破坏鸟巢。
4.见到小鸟受伤，请及时给小鸟包扎，如遇大伤口，请

及时送到动物救助站。
5.如果看到有人非法捕鸟，可以打电话举报。
一份倡议，一个承诺，一种责任。亲爱的同学们，让

我们行动起来吧！

郑州市伊河路小学六（五）班少先队员 刘子钰
2019年11月28日


